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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ingredients Asia-China  2011
Hi China 2011, Ni China 2011
2011亚洲食品配料、天然原料、健康原料展览会
（光地展商必填表格）
2011.6.21 － 23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浦东龙阳路2345号

                                                                           

主办单位：

           

欧洲博闻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协办单位：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展商填写的各项表格
敬 请 注 意：
1． 表 格 若 需 留 底， 请 复 印。

2． 所 有 参 展 商 均 可 登 陆 www.fia-china.com 进 行 在 线 填 写， 主 办 单 位 将 以 在 线 表 格 为 准。
	表 格 编 号
	预 定 表 格
	截 止 日 期
	备注

	1
	  会刊免费介绍登记表
	2011 年 5 月 9 日
	必填!

	2
	  展品分类登记表
	2011 年 5 月 9 日
	必填!

	3
	  标准展位楣板登记表
	2011 年 5 月 31 日
	标准展位必填!

	4
	  展商胸卡登记表
	2011 年 6 月 10 日
	 必填!

	5
	  2012年展位申请表
	2011 年 6 月 10 日
	

	6
	  展商保险和责任
	2011 年 5 月 9 日
	 必填!

	7
	  搭建商登记表及搭建商保险
	2011 年 5 月 9 日
	光地和改建标准展位必填！

	8
	风险预计表
	2011 年 5 月 9 日
	30m2以上光地和演示机械展位必填！

	9
	  安全措施表
	2011 年 5 月 9 日
	30m2以上光地和演示机械展位必填！

	10
	  展场广告征订表
	2011 年 5 月 9 日
	

	11
	  会刊及其他广告征订表
	2011 年 5 月 9 日
	

	12
	  技术交流会登记表
	2011 年 5 月 9 日
	

	13
	  专业观众登记表
	2011 年 5 月 9 日
	

	14
	  观众参观券申请表
	2011 年 5 月 9 日
	

	15
	  服务人员申请表
	2011 年 5 月 31 日
	

	16
	  签证申请表
	2011 年 5 月 9 日
	

	17
	  酒店住宿登记表
	2011 年 5 月 21 日
	

	18
	  展馆附近交通及餐饮指南
	
	


付 款：  上 述 款 项 ( 除 第 18 项 外 )， 如 需 付 款， 请 电 汇 至 招 商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淮 海 中 路 支 行 “上 海 博 华 国 际 展 览 有 限 公 司” 帐 户， 帐 号 为：212080353510001。

本 市 单 位 也 可 用 银 行 支 票。 如 是 电 汇， 请 在 汇 款 单 上 注 明 “ 2011 亚 洲 食 料 展 ” 以 及 贵 公 司 全 称 和 付 款 表 格 的 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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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必填!
截止日期：2011年5月9日
会 刊 既 是 参 观 指 南 又 是 一 本 日 后 有 价 值 的 参 考 手 册。

· 所 有 公 司 介 绍 均 用 同 一 字 体、 格 式。
· 每 位 展 商 / 公 司 都 可 在 会 刊 内 免 费 刊 登 一 条 中 英 文 各 不 超 过 70 字 的 介 绍， 以 及 公 司 名 称、 地 址 等 联 系 方 式。 主 办 单 位 有 权 对 超 长 部 分 作 适 当 修 改。

· 为 保 证 您 公 司 的 介 绍 能 刊 登 在 会 刊 上， 请 务 必 于 截 止 日 期 前 提 交 此 表。 否 则， 主 办 单 位 只 能 将 现 有 的 资 料 输 入 会 刊。
· 主 办 单 位 对 展 商 所 供 资 料 的 准 确 性 概 不 负 责。
提交信息流程：
请将中英文公司名、中英文地址、邮编、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公司及产品简介（中英文各70字）Email至spring.wang@ubmsinoexpo.com，或传真至021- 6115 4988 / 6437 0982 ext. 501
	公 司 名 称 ( 英 文 )： 

公 司 名 称 ( 中 文 )：

地  址：

英 文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电 子 邮 箱：

公 司 及 产 品 简 介 ( 中 文 70 字，英 文 70 字)   重 要，勿 误！

中文：

英文：


黑 白 公 司 标 志
展 商 可 要 求 将 司 标 做 入 会 刊 中，司 标 的 最 大 尺 寸 为 45 毫 米 X 20 毫 米。 有 意 者 请 将 图片 以 E-mail 方 式 发 送 至 主 办 单 位。
司 标 制 作 附 加 费：人民币 400 元

·  我 司 在 此 要 求 将 司 标 做 入 会 刊 中， 最 大 尺 寸 为 45 毫 米 X 20 毫 米。 
我 们 将 支 付 人 民 币 400 元 并 附 上 司 标 实 样。
注：填 妥 表 格 后，请 将 此 表 格 传 真 或 E-mail 至 主 办 单 位
上 海 博 华 国 际 展 览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上 海 市 襄 阳 南 路 218 号 现 代 大 厦 8 楼 （邮 编：200031）
电 话：021- 6437 1178 * 501
传 真：021- 6437 0982 * 501
                      021- 6115 4988 * 501
E-mail：spring.wang@ubmsinoexpo.com
联 系 人：王晓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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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Asia / Hi / Ni China 2011 
表  2  必填!
截止日期：2011年5月9日
此表所填内容将作展商名录(会刊)展品索引用。它将帮助专业观众了解您公司的产品及服务。请在您公司的展品项目前打[(]，最多共选四项。
1． 食品添加剂
[   ] 酸味剂
[   ] 抗结剂
[   ] 消泡剂
[   ] 抗氧化剂

[   ] 漂白剂

[   ] 澎松剂                          [   ] 被膜剂
[   ] 着色剂
[   ] 复合食品添加剂    [   ] 护色剂

[   ] 乳化稳定剂             [   ] 酶制剂
[   ] 食用香精香料
[   ] 增味剂                     [   ] 增稠剂

[   ] 面粉处理剂             [    ] 水分保持剂        [    ] 营养强化剂     [   ] 酵姆糖基础剂        [   ] 防腐剂

[   ] 甜味剂

2． 食品配料
[   ] 淀粉
[   ] 糖醇
[   ] 低聚糖
[   ] 壳聚糖                      [   ] 谷物制品
[   ] 酵母制品
[   ] 脱水果蔬及肉类
[   ] 调味料
[   ] 香辛料
[   ] 调味品
[   ] 乳制品
[   ] 饮料浓缩液
[   ] 腌制剂  
[   ] 大豆制品
[   ] 坚果
[   ] 速溶茶
[   ] 功能性食品配料
[   ] 可可制品
[   ] 膳食纤维
[   ] 蛋制品
[   ] 蜂产品
[   ] 豆类
[   ] 炒货
[   ] 食用油脂及油脂替代品
3． 健康原料与天然原料
[   ] 保健食品
[   ] 动植物提取物
[   ] 药用芳香植物
[   ] 植物原料
[   ] 中草药及提取物
[   ] 功能性食品配料 
[   ] 天然有机食品及配料            
4． 食品包装与机械及安全服务
[   ] 食品包装机械                   [   ] 包装材料               [   ] 食品加工设备               [   ] 食品检测仪器和技术

[   ] 食品添加剂和配料生产应用技术
5． 市场服务
[   ] 计算机软件            [   ] 咨询服务                 [   ] 数据服务                   [   ] 出版                 [   ] 电子商务
6． 其它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填 妥 表 格 后，请 将 此 表 格 传 真 或 E-mail 至 主 办 单 位
	公 司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 责 人 姓 名：_______________ 展 位 号：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法：

	
	上 海 博 华 国 际 展 览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上 海 市 襄 阳 南 路 218 号
现 代 大 厦 8 楼 （邮 编：200031）
电 话：021-6437 1178 * 501
传 真：021-6437 0982 * 501 / 6115 4988 * 501
E-mail：spring.wang@ubmsinoexpo.com
联 系 人：王晓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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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Asia / Hi / Ni China 2011
表  4  必填!
截止日期：2011年6月10日
           展 商 胸 卡
· 请 将 所 有 展 览 期 间 工 作 人 员 的 姓 名、 职 位、 公 司 名 称 填 入 下 表 以 供 签 发 展 商 胸 卡 用。胸 卡 在 展 会 搭 建 期 间 凭 报 道 通 知 领 取。 现 场 主 办 单 位 不 接 受 搭 建 商 报 道。
· 超 过 100 平 方 米 最 多 申 请 30 张 胸 卡。
· 为 了 确 保 胸 卡 制 作 无 误， 请 提 供 打 印 稿。
· 展 位 号：



                     姓 名

       职 位
 
                公 司 名 称

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 避 免 错 误，以 上 请 提 供 打 印 稿 （若需更多，请复印）

注： 填 妥 表 格 后， 请 将 此 表 格 传 真 或 E-mail 至 主 办 单 位
	公 司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 责 人 姓 名：_______________ 展 位 号：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法：

	
	上 海 博 华 国 际 展 览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上 海 市 襄 阳 南 路 218 号
现 代 大 厦 8 楼 （邮 编：200031）
电 话：021-6437 1178 * 501
传 真：021-6437 0982 * 501
            021-6115 4988 * 501
E-mail：spring.wang@ubmsinoexpo.com
联 系 人：王晓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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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必须确认并签署!
截止日期：2011年5月9日
           

展商应为他人在其展台内所受到的财产及人员伤害负责，因此展商须购买公众责任险，同时在展品和商品进撤馆运输和展出期间应购买展品险。每个展商应购买的公众责任险保额下限为1000万元，同时展商须联系他的保险代理将他的展品也涵盖在保险里。主办单位对任何展品和个人物品的遗失或损坏不负有责任。


责任和退款

本展商自愿参展并独自承担风险。
本展商同意赔偿并保证主办单位免于承担不论是由于违反合同或者《展商手册》或者任何其他违约或者疏忽或者因展商和其代表所引起的损坏或遗失而使主办单位遭受或者代表主办单位遭受或者针对主办单位的所有主张、责任、损失、恳求、诉讼、损害、审判、花费、成本（包括法律费用）和付款。

所有展品被带到展览中心、在展览中心展示以及从展览中心运走都由展商自担风险并且在任何时候由展商保管。

主办单位不对展商或者任何与展览有关的人承担或遭受的任何损失（包括因此而产生的损失）、伤害、要求、成本、主张、付款或者其他任何花费负责，包括：（a）任何失窃，火灾，（b）无论因何产生的展览中心的缺陷，（c）任何主办单位无法控制的原因引起的取消或者提前关闭或者推迟开始和结束展览会，（d）无论因何产生的任何自然灾害或者不可抗力。此外展商还要对其展位和其展位范围内引起的任何第三方的主张、受伤或损失负责。

下列情况，主办单位不对展商或其他任何人负有责任且不承担任何义务：（a）展商提供给主办单位或其他任何人的任何宣传资料、信息或者物品中的任何相关其信息、其设备、其产品或服务的任何错误或遗漏，（b）主办单位或该展商生产或委托制作的展会会刊或任何宣传资料、信息或物品中的任何相关其信息、其设备、其产品或服务的任何错误或遗漏，（c）展览上任何展商展示或出售的产品，（d）主办单位执行合同或者《展商手册》中的任何义务，（e）由主办单位或其供应商或展览中心提供的任何设备和计算机系统（包括软硬件）和服务的故障或缺陷所产生或引起的任何遗失或损害或任何间接或随之而产生的损失。

当主办单位根据合同中约定的情况推迟展览、更改展览地点或对展会作出其他更改时：
（a） 合同继续对双方有效；

（b） 展商无权要求退回关于展位的任何付款，并且依然有义务支付任何余款；

（c） 展商不得对任何由于展览推迟、展览地点更改或其他展览变更（包括展览的特性变化或规模减少）而遭受的损失或附加的花费主张赔偿。

当主办单位根据合同中约定的情况取消或者无限期推迟展览时：

（a） 主办单位将在扣除所有关于展览所承担的合理的行政费用后，退还其余部分已付款给展商；

（b） 展商不得对任何由于此类取消展览而遭受的损失或附加的花费主张赔偿。

展商需理解，根据收费，以上条款仅仅合理地界定了展览的主办单位作为组织者的权利与义务。

以上条款不会限制或排除主办单位因为欺骗或其疏忽导致的人员伤亡而负有的责任。根据《管制免责条款条例》，主办单位在法律上的责任是不会被排除或限制的。


注：填妥表格后，请将此表格传真或E-mail至主办单位。
	公 司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 责 人 姓 名：_______________ 展 位 号：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法：

	
	上 海 博 华 国 际 展 览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上 海 市 襄 阳 南 路 218 号
现 代 大 厦 8 楼 （邮 编：200031）
电 话：021-6437 1178 * 501
传 真：021-6437 0982 * 501
            021-6115 4988 * 501
E-mail：spring.wang@ubmsinoexpo.com
联 系 人：王晓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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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a  光地及改建标准展位必填!
截止日期：2011年5月9日
           

展商可以自行指定搭建商设计、修饰或建造展台。然而，考虑到安全因素，所有搭建商必须通过提交这张表格在截止日期前向主办单位登记。
2011年主办单位委托国际专业审图公司审核所有展台搭建图，并承担相关审图费用，2012年起该审图费将酌情由展商承担。所有展台设计必须获得指定审图公司批准，并且严格遵守国家标准和本展商手册相关规定。请于2011年5月9日之前将电子版的展台平面图和立体图发送到jack.zhang@cn.pico.com，联系人：张祺慧 先生，联系电话：021-5196 0990。图纸应包括展台内的家具配置、标注搭建材料、描述可移动的展品、影音设备、展台尺寸、结构重量和所有展品的承重。
· 截止日期前无法提交图纸可能导致展馆/主场搭建商额外的收费。根据安全规定，甚至禁止展台搭建。

· 所有展台装饰比如文字、展示用的展品必须符合主办单位要求。主办单位有权否决任何不符合展览内容或者与展品分类不相关的展台设计。如主办单位要求，展商必须更改设计，否则将禁止施工。
· 弹力布之类的易燃材料严禁使用，严禁封闭展台顶部，木结构必须涂上防火漆，特装展位必须配备至少一个灭火器。为确保展览全场的安全，杜绝消防安全隐患，展商和搭建商应确保在每天展览结束后，切断所有设施的电源供应。如果有未切断电源的展位，展馆将关闭电源总闸，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展商和搭建商承担。
· 展台搭建高度限高4.5米，禁止搭建双层展台。
· 光地搭建商必须在6月16日之前向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办理“搭建商实名认证”，办理手续和表格见本手册附件。只有完成实名认证的搭建商才可以在进馆期间办理施工证件。
· 木结构背板必须涂上防火漆。除贴近展馆外墙的展台背板以外，搭建商必须装修所有暴露的背板，保持其整洁美观。当展台背板面向毗邻展位时，该背板不得用作张贴广告、商标、指示标志等。

· 搭建商必须购买合适的保险。
请在符合您的情况的一项打 √：

· 我司指定外来搭建商搭建我们的光地展台。

· 我司自行搭建我们的光地展台，不使用搭建商。

· 我司指定外来搭建商修改并搭建我们的标准展台。我司明白我们必须获得主办单位的批准才能变动标准展位。
· 我司自行修改并搭建我们的标准展台，不使用搭建商。我司明白我们必须获得主办单位的批准才能变动标准展位。
注意：标准展位无需填写此表，除非该展位申请自行搭建装修。

*请填写完此表前半部分后，将下一页此表的后半部分交由您的搭建商填写，将两页一同返回主办单位完成登记。
展商指定搭建商——
	公司名：
	

	联系人：
	
	邮件：
	

	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注：填 妥 表 格 后，请 将 此 表 格 传 真 或 E-mail 至 主 办 单 位
	公 司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 责 人 姓 名：_______________ 展 位 号：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法：

	
	上 海 博 华 国 际 展 览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上 海 市 襄 阳 南 路 218 号
现 代 大 厦 8 楼 （邮 编：200031）
电 话：021-6437 1178 * 501
传 真：021-6437 0982 * 501 / 6115 4988 * 501
E-mail：spring.wang@ubmsinoexpo.com
联 系 人：王晓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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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b  光地及改建标准展位必填!
截止日期：2011年5月9日
           

我公司申请为以下参展商提供服务：

参展公司：






展台号：

面积（平方米）：

-------------------------------------------------      ----------------     --------------

本页应该由展商指定搭建商填写并在截止日期前返回主办单位。（如果展商自行搭建展台，该展商在进撤馆期间将被视为等同于搭建商身份。）

搭建商保险

展台搭建商对由于其施工时所引起的任何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负有责任，主办单位要求展台搭建商办理相关公众责任险，对任何单个主张或者累计主张的总保额不得低于1000万元。另外，搭建商须办理有效且充足的保险来应对搭建商人员或者关于搭建商的财产（包括所有设备、器材、家具、材料和其他在其服务中所提供或使用的设施）的失窃、火灾、财产损失、意外事故、自然灾害、不可抗力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普通风险。在整个展期（包括进馆、展出和撤馆），搭建商都必须携带该保险合同或副本并确保保险在此期间有效。

主办单位要求搭建商事先购买有效且足够的公众责任险，保额不得低于1000万元。搭建商现场报到时将被要求向主场搭建商出示保险合同或副本，对不能按规定执行并存在安全隐患的搭建商，主办单位有可能拒绝其进入展馆并禁止其施工。
如有需要，主办单位推荐的保险代理可以提供以上保险服务。 如需详情，请洽主办单位。
只有当收到这份表格后，主办单位才会允许你现场登记。请见第三部分“展台搭建和管理”中的详细现场登记流程。
注：填 妥 表 格 后，请 将 此 表 格 传 真 或 E-mail 至 主 办 单 位
	搭 建 公 司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 责 人 姓 名：_______________ 展 位 号：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法：

	
	上 海 博 华 国 际 展 览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上 海 市 襄 阳 南 路 218 号
现 代 大 厦 8 楼 （邮 编：200031）
电 话：021-6437 1178 * 501
传 真：021-6437 0982 * 501
            021-6115 4988 * 501
E-mail：spring.wang@ubmsinoexpo.com
联 系 人：王晓春 小姐


	风险
	谁有可能会遭受？
	风险等级
	措施/行动
	进一步行动

	列举你预计可能在现场发生的风险。请参考下列样板：
· 摔跤/绊倒风险（例如缺乏修缮的地板和楼梯）

· 火灾（比如易燃材料）

· 化学危险物品（比如清洁剂）

· 运动机械（比如刀锯）

· 登高作业（比如登高平台、脚手架等）

· 车辆
· 电（比如电线）

· 烟（比如机械）

· 人工处理

· 噪声

· 温度

· 水文要素
	列举可能受到危害的人群以及如何受到危害
· 员工
· 养护工
· 承包商
· 共享展位的人
· 清洁工
· 观众
· 孕妇
· 残疾员工/观众
· 新员工
· 单独工作的工人
· 外国员工/观众
· 加班工人
· 主办单位
· 展馆工作人员
	标明对人或物的危险等级
· 高
· 中
· 低
	在估计了风险之后，现在说明你已经或者将要采取的措施/行动：
比如：
· 所有雇员都接受了足够的培训和告知了吗？

· 在登高作业处竖起警示标志

· 确保垃圾及时移走不占用通道

· 确保机器、梯子等在进馆前已做好调试
措施是否：
· 符合规定/展商手册的规定

· 通过当地安全部门批准

· 符合行业标准
	是否能进一步减少风险？
有的话，请列举进一步措施/行动：


公司：………………………………………………………………  
展台号：…………… 
评估人：……………………..
职务：………………………..

电话：………………………………….
	注：填 妥 表 格 后，请 将 此 表 格 传 真 或 E-mail 至 主 办 单 位

	上 海 博 华 国 际 展 览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上 海 市 襄 阳 南 路 218 号 现 代 大 厦 8 楼 （邮 编：200031）
电 话：021-6437 1178 * 501                                 E-mail：spring.wang@ubmsinoexpo.com
传 真：021-6437 0982 *501 / 6115 4988 *501              联 系 人：王晓春 小姐


	风险
	谁有可能会遭受？
	风险等级
	措施/行动
	进一步行动

	
	
	
	
	

	
	
	
	
	

	
	
	
	
	

	
	
	
	
	

	
	
	
	
	


公司：………………………………………………………………  
展台号：…………… 
评估人：……………………..
职务：………………………..

电话：………………………………….
	注：填 妥 表 格 后，请 将 此 表 格 传 真 或 E-mail 至 主 办 单 位

	上 海 博 华 国 际 展 览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上 海 市 襄 阳 南 路 218 号 现 代 大 厦 8 楼 （邮 编：200031）
电 话：021-6437 1178 * 501                                   E-mail：spring.wang@ubmsinoexpo.com
传 真：021-6437 0982 * 501 / 6115 4988 * 501               联 系 人：王晓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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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a  30m2以上光地展位搭建商及演示机械展位必填!
截止日期：2011年5月9日
           

所有30平方米以上光地展位或者展示机械的展位必须提交此《安全措施》。所有参与现场工作者必须严格按照既定的步骤和措施执行。下面是制作《安全措施》的指导——请参考或者自行制作符合实际情况的表格。展商必须从自己的承包商处获取这样一份《安全措施》以作备案。
安全措施样板应包括以下方面：
	负责人姓名：
	展台搭建商 / 操作机械的展商的负责人。

	
	

	展台细节：
	载重，尺寸，位置，特殊结构或设施。

	
	

	展位进出：
	从展馆的入口到达展位的路线。

	
	

	搭建：
	展台各部分搭建的次序和日程，包括定位、布电线等。

	
	

	稳定性：
	描述确保需要十字/交叉支撑的展台结构的稳定性所采取的方法，包括由独立结构工程师提供的数据和审核。

	
	

	吊装/起重：
	说明所需起重设备和其占地空间大小、重量、位置和地面承重。检查操作人员执照或资格证件。检查设备使用证件或养护记录。

	
	

	脚手架:
	要详细说明临时/活动脚手架，高台和其他您将采取的登高行为。登高作业范围内的人员必须得到有效保护。

	
	

	环保：
	必须考虑任何施工噪音，或施工产生的灰尘或烟。将采取什么通风设备和控制措施？

	
	

	施工：
	说明在现场是否会使用电气施工、焊接、可燃气体、压缩空气、水处理？具体操作地点和清洁工作。

	
	

	安全细节：
	说明你要采用的安全设备和措施，包括措施和《风险预计表》中特别强调的情况。

	
	

	展品：
	向主办单位提供可能会对公众或工作人员造成伤害的展品的详细信息。如何将该展品运送到展台上？有什么保护装置和其他特别要求？有什么污染物排放？如何处理排放物？


注：填 妥 表 格 后，请 将 此 表 格 传 真 或 E-mail 至 主 办 单 位
	公 司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 责 人 姓 名：_______________ 展 位 号：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法：

	
	上 海 博 华 国 际 展 览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上 海 市 襄 阳 南 路 218 号
现 代 大 厦 8 楼 （邮 编：200031）
电 话：021-6437 1178 * 501
传 真：021-6437 0982 * 501 

            021-6115 4988 * 501 
E-mail：spring.wang@ubmsinoexpo.com
联 系 人：王晓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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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b  30m2以上光地展位搭建商及演示机械展位必填!
截止日期：2011年5月9日
           

所有30平方米以上光地展位或者展示机械的展位必须提交此《安全措施》。所有参与现场工作者必须严格按照既定的步骤和措施执行。下面是制作《安全措施》的指导——请参考或者自行制作符合实际情况的表格。展商必须从自己的承包商处获取这样一份《安全措施》以作备案。
安全措施：
	负责人姓名：
	

	展台细节：
	

	展位进出：
	

	搭建：
	

	稳定性：
	

	吊装/起重：
	

	脚手架:
	

	环保：
	

	施工：
	

	安全细节：
	

	展品：
	


注：填 妥 表 格 后，请 将 此 表 格 传 真 或 E-mail 至 主 办 单 位
	公 司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 责 人 姓 名：_______________ 展 位 号：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法：

	
	上 海 博 华 国 际 展 览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上 海 市 襄 阳 南 路 218 号
现 代 大 厦 8 楼 （邮 编：200031）
电 话：021-6437 1178 * 501
传 真：021-6437 0982 * 501 

            021-6115 4988 * 501 
E-mail：spring.wang@ubmsinoexpo.com
联 系 人：王晓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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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预计表样板


（表格见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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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a 


截止日期：2011年5月9日





搭建商登记表


及搭建商保险





安全措施样板


(表格见反面)





如有需要，主办单位推荐的保险代理可以提供以上保险服务。 如需详情，请洽主办单位。





展商必须理解并确认以下责任并签署后返回主办单位。








搭建商登记表


及搭建商保险

















安全措施


























会 刊 免 费 介 绍


登 记 表











展 品 分 类


登 记 表























展 商 保 险 和 责 任



























































参 展 商


胸 卡 登 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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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预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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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b  30m2以上光地展位搭建商及演示机械展位必填!


截止日期：2011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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